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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事项总表

单位：长治市教育局

序号 职权类别 行政职权数 备注

一 行政许可 共 5 项

二 行政处罚 共 3 项

三 行政检查 共 4 项



- 2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许可类

职权编码：0800-A-00100-140400

职权名称：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行政许可

有异议

..

无异议

准予许可

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
层法律服务所向住所
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
关提出申请

申请条件：

（一）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的（具备律师

资格、法律职业资格、公证员资格或企业法律顾问资格的人

员也可以申请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二）具有高等院校

法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三）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事审判、

检察业务，司法行政业务工作或者人大、政府法制工作已满

五年的；
提交的材料：

（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申请执业登记表》；（二）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证书或律师资格、法律职业资格、

公证员资格、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三）申

请人的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未取得规定资格证书的申请

人需提供）；（四）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实习鉴定意见；（五）

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同意聘用申请人的证明；（六）县级以

上医院出具的健康状况证明；（七）申请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

印件；（八）申请人能够专职从业证明（离退休人员提供离退

休证原件和复印件或离退休批准文件复印件，其他人员由其

人事档案存放单位开具无工作的证明）；（九）申请人户籍所

在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是否受过刑事处罚证明（因过失犯罪

受过刑事处罚的须注明）；（十）申请人原工作单位或现人事

档案存放单位出具的无被开除公职证明。（十一）司法行政机

关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

补正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告知理由、
救济权利）

审查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申报

材料进行审查，出具审查意

见后将申请材料上报市局

基层法制工作管理科承办

复审（市局基层法制

工作管理科）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

不需许可：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材料逾期未补正的

需听证的

有特殊程序的

意见反馈

需延期的

公 开

决定（机关
负责人）公 示

制发决定文书
（制发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延期决定

依
依法需要公示

提
交
资
料

接
收
凭
证

送达（法定期限内）
存档

承办机构：基层法制工作管理科（窗口受理）
服务电话：0355-2030453

监督电话：0355-2050202

□检测
□检验
□检疫
□专家评审
□鉴定
□招标
□拍卖
□考试
□考核
□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
情况
（以上所需
时间均不计
入许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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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许可类

职权编码：0800-A-00100-140400

职权名称：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变更登记

有异议

..

无异议

准予许可

申 请

申请条件:(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执业机构；(二)其他原

因需要更换执业证的。

提交的材料：（一）《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更换申请书；（二）

原《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及复印件；（三）申请人身

份证复印件。因执业机构变更的，还需提供原所在基层法律

服务所终止聘用关系的证明和拟应聘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

聘用的证明。

补正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告知理由、

救济权利）

审查（承办人）

复审（承办机构负
责人）

□检测
□检验
□检疫
□专家评审
□鉴定
□招标
□拍卖
□考试
□考核
□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
情况
（以上所需
时间均不计
入许可期）

听证核查
（所需时间不计入许可期）

限）

公告听证事项

告知申请人，利
害关系人听证权

利

受理听证申请

通知公告听证时
间、地点（举行
听证 7日前）

听证主持人举行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

不需许可：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材料逾期未补正的

需听证的

有特殊程序的

意见反馈

需延期的

公 开

决定（机关
负责人）公 示

制发决定文书
（制发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延期决定

依
依法需要公示

提
交
资
料

接
收
凭
证

简
易
听
证

送达（法定期限内）
存档

承办机构：承办机构：基层法制工作管理科
服务电话：0355-2030453

监督电话：0355-20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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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许可类

职权编码：0800-A-00100-140400

职权名称：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注销核准登记

有异议

..

无异议

准予许可

申 请

申请条件:(一)因调离、辞职而停止执业的；(二)因被辞退、开

除而停止执业的；(三)因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停办而停止执

业的；(四)因其他原因停止执业的。

提交的材料：（一）原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终止聘用关系的

证明；（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三）核准登记

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补正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告知理由、

救济权利）

审查（承办人）

复审（承办机构负
责人）

□检测
□检验
□检疫
□专家评审
□鉴定
□招标
□拍卖
□考试
□考核
□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
情况
（以上所需
时间均不计
入许可期）

听证核查
（所需时间不计入许可期）

限）

公告听证事项

告知申请人，利
害关系人听证权

利

受理听证申请

通知公告听证时
间、地点（举行
听证 7日前）

听证主持人举行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

不需许可：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材料逾期未补正的

需听证的

有特殊程序的

意见反馈

需延期的

公 开

决定（机关
负责人）公 示

制发决定文书
（制发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延期决定

依
依法需要公示

提
交
资
料

接
收
凭
证

简
易
听
证

送达（法定期限内） 存档

承办机构：承办机构：基层法制工作管理科
服务电话：0355-2030453

监督电话：0355-20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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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许可类

职权编码：0800-A-00200-140400、0800-A-00300-140400

职权名称：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变更、注销的初审、对律师执业许可、

变更执业机构以及注销律师执业证书的初审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

申 请

补正
受理

审查（承办人）

复审（律管科科
长）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

做 出 决
定（分管
领导）

报送省厅

承办机构：律管科（窗口受理）
律管科（审查）

律管科（复审）
分管领导、律管科科长（决定）

律管科（报送）

服务电话：2036453

监督电话：20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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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许可类

职权编码：0800-A-00400-140400

职权名称：对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初审

申 请

提供材料： 1、本年度国家司法考试

成绩通知单；

2、申请人身份证、毕业证原件（由

受理机关审验后退回）及复印件。

第七条 地（市）司法局应当对申请

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对申请

材料完整、符合申领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条件的，报省（区、市）司法厅（局）

复审。对材料不完整的，

补 正 不予受理受 理

审 核

公 示 领导签批

作出确认决定

送 达

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情况 (学习

网无法查询，需

要做认证报告)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

定形式

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

合条件

有异议

无异议

依法需要

公示

有特别程序的

意见反馈

承办机构：考试科（受理）

考试科（审核）
考试科，负责打印申请表

考试科，负责复印相关资料

考试科，负责装订材料

考试科负责人（确认决定）

考试科（送达）

服务电话：03552043242

监督电话：03552050202

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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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800-B-00100-140400、0800-B-00200-140400、0800-B-00300-140400、
0800-B-00400-140400、0800-B-00500-140400、0800-B-00600-140400、
0800-B-00700-140400、

职权名称：对律师违法违规行为、律师事务所违法违规行为、对未取得律师执
业证书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人员、对香港、澳门法律顾问违法违规行
为、对内地律师事务所在管理香港澳门法律顾问方面的违法违规失查行为、对
法律服务机构违反法律援助规定、法律服务人员违反法律援助规定的处罚

一般程序

发现违法事实

不予处罚

表明执法身份、

指出违法事实

审 查

制作处罚决定
书，当场交付

制作笔录、
抽样取证等

复议决定或行

政判（裁）决

执行

执行当事人 15 日
内到指定银行缴
纳罚款，在事后难
以执行的以及特
殊情况下当场收
缴

报告备案

调查取证
（2人以上）

处罚前告知

组织听证（情节复
杂或重大处罚）

登记保全（7
日内决定）

听取陈述
申 辩

集体讨论

决 定

送 达

执 行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流程

说明处罚理由，

听取陈述申辩

立（受）案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流程

复议决定或行

政判（裁）决

听证权利告知

告知时间、地点

听证主持人主
持听证

当事人质证辩论

制作听证笔录
不予处罚

移送司法机关

需给予纪律处分的，报

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进入强制

执行程序

结 案

结 案

收集书证、物
证等

鉴定、勘验等

其他取证
方式

简易程序

已改正的

申辩理由

成立的

提出复议或
诉论请求的

提出复议或诉
讼请求的

逾期不履行
处罚决定的

给
予
处
罚

承办机构：律管科（立案）

律管科（调查取证）
律管科（审查）

律管科（处罚前告知）
党组会议（决定）
律管科（送达）

律管科（执行）

服务电话：2036453

监督电话：20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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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800-B-00800-140400
职权名称：对公证机构及公证员违法行为的处罚

一般程序

发现违法事实

不予处罚

表明执法身份、

指出违法事实

审 查

制作处罚决定
书，当场交付

制作笔录、
抽样取证等

复议决定或行

政判（裁）决

执行

执行当事人 15 日
内到指定银行缴
纳罚款，在事后难
以执行的以及特
殊情况下当场收
缴

报告备案

调查取证
（2人以上）

处罚前告知

组织听证（情节复
杂或重大处罚）

登记保全（7
日内决定）

听取陈述
申 辩

集体讨论

决 定

送 达

执 行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流程

说明处罚理由，

听取陈述申辩

立（受）案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流程

复议决定或行

政判（裁）决

听证权利告知

告知时间、地点

听证主持人主
持听证

当事人质证辩论

制作听证笔录
不予处罚

移送司法机关

需给予纪律处分的，报

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进入强制

执行程序

结 案

结 案

收集书证、物
证等

鉴定、勘验等

其他取证
方式

简易程序

已改正的

申辩理由

成立的

提出复议或
诉论请求的

提出复议或诉
讼请求的

逾期不履行
处罚决定的

给
予
处
罚

承办机构：公证管理科（受理）
监察室（调查取证）

监察室（审查）

服务电话：2036461

监督电话：20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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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0800-B-00900-140400、0800-B-01000-140400
职权名称：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法违规行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法违规行

为的处罚

一般程序

发现违法事实

不予处罚

表明执法身份、

指出违法事实

审 查

制作处罚决定
书，当场交付

制作笔录、
抽样取证等

复议决定或行

政判（裁）决

执行

执行当事人 15 日
内到指定银行缴
纳罚款，在事后难
以执行的以及特
殊情况下当场收
缴

报告备案

调查取证
（2人以上）

处罚前告知

组织听证（情节复
杂或重大处罚）

登记保全（7
日内决定）

听取陈述
申 辩

集体讨论

决 定

送 达

执 行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流程

说明处罚理由，

听取陈述申辩

立（受）案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流程

复议决定或行

政判（裁）决

听证权利告知

告知时间、地点

听证主持人主
持听证

当事人质证辩论

制作听证笔录
不予处罚

移送司法机关

需给予纪律处分的，报

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进入强制

执行程序

结 案

结 案

收集书证、物
证等

鉴定、勘验等

其他取证
方式

简易程序

已改正的

申辩理由

成立的

提出复议或
诉论请求的

提出复议或诉
讼请求的

逾期不履行
处罚决定的

给
予
处
罚

承办机构：基层法制工作管理科（窗口受理）
服务电话：0355-20030453

监督电话：0355-20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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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检查类
职权编码：0800-K-00100-140400
职权名称：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年度考核

有异议

..

无异议

申 请

申报材料：1、上年度执业情况和遵守职业
道德、执业纪律情况的个人总结；2、基层
法律服务所出具的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执业表现年度考核意见；3、法律服务工作
者执业证；4、年度检查登记表；5、司法行
政机关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补正
受理 不予受理（告知理由、

救济权利）

审查（承办人）

□检测
□检验
□检疫
□专家评审
□鉴定
□招标
□拍卖
□考试
□考核
□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
情况
（以上所需
时间均不计
入许可期）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

不需许可：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材料逾期未补正的

需听证的

有特殊程序的

意见反馈

需延期的

公 开

决定（机关
负责人）

公 示

制发决定文书
（制发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延期决定
依

依法需要公示

提
交
资
料

接
收
凭
证

送达（法定期限内） 存档

承办机构：基层法制工作管理科

服务电话：0355-2030453

监督电话：0355-2050202



- 11 -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检查类
职权编码：0800-K-00200-140400
职权名称：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检查

有异议

..

无异议

申 请

申报材料： (一)上年度本所工作总结报告和本

年度工作计划；(二)上年度本所财务报表；(三)《基

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副本；(四)基层法律服务

所年度检查相关登记表；（五）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提

交的其他相关材料。

补正
受理 不予受理（告知理由、

救济权利）

审查（承办人）

□检测
□检验
□检疫
□专家评审
□鉴定
□招标
□拍卖
□考试
□考核
□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
情况
（以上所需
时间均不计
入许可期）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

不需许可：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材料逾期未补正的

需听证的

有特殊程序的

意见反馈

需延期的

公 开

决定（机关
负责人）

公 示

制发决定文书
（制发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延期决定
依

依法需要公示

提
交
资
料

接
收
凭
证

送达（法定期限内） 存档

承办机构：基层法制工作管理科

服务电话：0355-2030453

监督电话：0355-20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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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检查类
职权编码：0800-K-00300-140400
职权名称：对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受理

补正审查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

做 出 决
定（分管
领导）

考核结果报省厅
备案

承办机构：律管科（受理）
律管科（审查）

分管领导、律管科科长（决定）
律管科（报送）

服务电话：2036453

监督电话：20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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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检查类
职权编码：0800-K-00400-140400
职权名称：对公证机构、公证机构负责人年度考核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受理

补正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

做出决定
（分管领
导）

考核结果报省厅

备案

承办机构：公证工作管理指导科

服务电话：2036461

监督电话：2050202

审查


